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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平台经济的深度融合，数字营销已成为数字时代价值创造的关键驱动力。然而，

在其技术理性之下隐藏着新的资本逻辑：用户数据、注意力与情感被转化为可交易的资产。本文基于马

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从数据资本化、算法规训与注意力剥削三个方面分析数字营销的运作机制，并重新

阐释其中的产品异化、过程异化、类本质异化与社会关系异化。最后，提出以数据权益、算法透明与价

值再分配为核心的“以人为本”治理路径。研究旨在揭示数字营销如何在网络空间再生产资本逻辑，并

探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实现人本治理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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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platform economy, digital market-
ing has become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value cre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However, beneath its tech-
nical rationality lies a new form of capitalist logic, in which user data, attention, and emotion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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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ed into tradable assets. Based on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s of data capitalization, algorithmic discipline, and attention exploitation, and reinter-
prets the four dimensions of alienation—product, process, species-essence, and social relations—
within digital marketing practices. Finally, it proposes a people-centered governance path empha-
sizing data rights, algorithm transparency, and value redistribution. The study aims to uncover how 
digital marketing reproduces capitalist logic in cyberspace and how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realizing human-centered digital governance. 

 
Keywords 
Digital Marketing, Digital Labor, Alienation Labor, Data Capitalism, Algorithmic Governance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数字营销已经成为连接企业与消费者的主要桥梁。通过对用户行为数据的收集、分析与预测，企业

能够实现精准投放与差异化运营。平台算法在不断学习与优化中，将消费者的浏览路径、购买偏好与情

感反应转化为商业资产，形成了数据价值的闭环。 
然而，技术的繁荣并不意味着人的解放。随着算法逐渐取代人工决策，用户的选择、创作者的表达

乃至劳动者的时间都被纳入资本增值体系。数据流动取代了商品流通，算法逻辑取代了人的自主逻辑。

正如雷玲所指出的，数字劳动在本质上仍未摆脱资本逻辑的统治，用户的每一次浏览、点击与停留都可

能被商业化利用[1]。 
在这种结构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获得新的解释空间。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异化劳动”概念，认为“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劳动者的自我丧失”，并揭示了资本主

义制度下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生产活动、类本质及社会关系的分离[2]。进入数字时代后，这种异化从

物质生产领域转移到了信息生产领域。用户和创作者虽然表面上是自由的，但实质上成为算法和数据体

系的“原料”。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试图揭示数字营销背后的资本逻辑与劳动异化机制，并探

讨如何通过制度与伦理重构，实现数字经济的“以人为本”转向。 

2. 机制：数字营销的资本逻辑三重结构 

数字营销的核心逻辑由三部分构成：数据资本化、算法规训与注意力剥削。这一逻辑不仅体现在技

术层面，更深刻反映了数字资本对市场与劳动的再控制。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那样，资本

总是通过不断扩张的生产关系实现对劳动的再支配[3]。平台算法通过数据垄断构建起“注意力经济”的

闭环机制，使用户行为、数据积累与资本增值形成循环，从而改变了劳动价值的实现方式[4]。 
(一) 数据资本化：从用户行为到资本资产 
在传统营销中，消费者行为被视为市场信号；而在数字营销中，它直接成为价值创造的来源。平台

通过 cookies、GPS、点击流与社交数据等方式构建用户画像，并利用这些数据进行精准推荐与广告定价。

用户在消费过程中无偿贡献了行为数据，但这些数据却归平台所有，被加工成算法模型并进行二次变现。 
这一过程体现了数据的“资本化”特征：生产资料的转移——用户的行为数据成为资本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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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异化——数据价值归属平台而非用户本人；收益的非对称——平台通过广告收益和数据交易获得

利润，而用户仅获得表面的便利。这种机制实质上延续了马克思所揭示的“劳动成果被占有”的资本逻

辑。用户表面上在使用服务，实际上在进行无偿劳动，为平台积累数据资本。 
(二) 算法规训：技术理性中的行为控制 
算法推荐系统以提高用户体验为名，对个体行为实施持续干预。它通过对用户兴趣、性别、年龄、

地域等维度的计算，构建“预测性个体”，并将用户置于特定信息流之中。这种过程不仅影响消费决策，

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人的价值偏好。 
从劳动者角度看，内容创作者同样被算法规则规训。视频时长、话题热度、完播率等指标成为决定

收益的关键变量。创作过程被量化、公式化，自主表达让位于平台逻辑。劳动的创造性与人的能动性被

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对“算法好感度”的追逐。 
因此算法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更是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算法管理代表了数

字资本主义的新控制形式，其对劳动者的规训具有制度化特征[5]。它通过“个性化”叙事隐藏了控制的

本质，使用户在表面自由中陷入更深层次的依附。 
(三) 注意力剥削：时间与情感的再商品化 
在信息过载时代，人的注意力成为最稀缺的资源。平台利用推荐算法、推送机制与社交反馈占据用

户时间，使其持续停留在内容流中。点赞、转发、评论、弹幕等行为成为衡量价值的量化指标，人的情感

被转化为流量的燃料。有研究指出，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情感数据化’机制将用户的心理参与转化为广

告价值，使情感劳动成为数字剥削的新形态[6]。 
更深层的剥削体现在“心理时间”的侵蚀。用户的放松、休息乃至孤独都被商业算法利用，形成了

娱乐即劳动、参与即生产的新局面。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注意力本身成为资本无偿占有的劳动产品”

[7]。这意味着个体不仅被动消费信息，更在无意识中生产资本所需的价值。 
这种剥削的隐蔽性极强。它不再依赖强制或剥夺，而是通过算法诱导实现“自愿劳动”。个体在追

求愉悦的同时完成了被统治，这正是异化劳动在数字时代的高级形态。 

3. 现象：数字营销中的“四重异化”再阐释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劳动的异化包括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

类本质的异化与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该理论被广泛用于分析数字劳动的异化机制[8]。进入数字时代，这

一理论并未过时，而是获得了新的现实形态。数字营销的异化并不显性地体现在剥削与压迫上，而是以

“算法便利”和“沉浸体验”的面貌出现。 
(一) 产品异化：数据与注意力的“他物化” 
在工业社会中，工人生产的物质产品被资本家占有；在数字社会中，用户生产的数据被平台占有。

用户的每一次搜索、点赞、停留时长、交互行为都被转化为平台的“数字资产”。这些数据被算法加工

后，用于广告定向、内容推荐与价格建模。 
这种占有关系意味着：用户的劳动成果——行为数据与注意力——在价值实现环节中与其本人彻底

分离。数据成为平台的生产资料，用户只能以被观察、被预测的身份参与循环。这一机制实质上是“数

据劳动的无偿化”，即劳动者的成果被资本吸收而失去了所有权。例如，社交电商平台通过“用户画像

交易”售卖第三方标签数据，广告主可以精准定位人群。而这些数据原本来自用户自身，却在多次买卖

后形成利润链条。数据的产权错位，正是产品异化在数字时代的核心表现。 
(二) 过程异化：算法取代人的自我主导 
劳动过程的异化在数字营销中表现为算法对创作与消费行为的全面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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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推荐算法通过设定“完播率”“转化率”“停留时长”等指标，决定内容能否获得流量曝光。

创作者不得不迎合算法偏好进行内容生产，而消费者的浏览行为则被算法不断引导、重塑。 
劳动者的自由创造被压缩为对算法规则的机械响应。雷玲将这种现象称为“算法劳动”，指出算法

使劳动呈现出“自动化、加速化与无边界化”的特征[1]。 
在这种体制下，创作从内在表达转变为外部表演，工作与生活的边界被打破，劳动者的心理疲劳与

焦虑感显著上升。 
消费者端同样如此。推荐算法根据既有偏好不断强化信息回路，使用户陷入“算法茧房”。用户在

以为自己自由选择时，其行为实际上已被资本结构化。这种被动的“伪自由”，正是劳动过程异化在消

费层面的镜像。 
(三) 类本质异化：创造力与主体性的消解 
马克思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能够进行“自由自觉的劳动”。然而在平台社会中，人的创造力与

社会性被量化为流量、点赞和转化率。内容创作者为了迎合算法节奏，不得不以模板化的方式产出短内

容；消费者在算法推荐中失去了主动探索的能力。结果是，人的创造性劳动被转化为“可预测的行为模

式”，自我表达被简化为系统参数。 
这种“技术异化”比工业化时代更隐蔽，因为它以愉悦与娱乐的形式出现，使人们在享受中失去主

体性[9]。创作的过程不再是“自我实现”，而是对系统需求的被动响应。当创造性劳动完全服从于算法

指标，人便从自由的存在物退化为数据体系中的一环，这正是类本质异化的数字化形态。 
(四) 社会关系异化：人际关系的流量化与契约化 
数字营销不仅改变了生产与消费方式，也重塑了社会关系结构。平台通过返利、分账、竞价机制，

把用户、创作者和商家纳入以利润为核心的互动体系。点赞、关注、评论等社交行为被平台赋予经济价

值，成为流量分配与广告定价的依据。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从“情感型关系”转变为“数据型关系”。这种

转变使人际交往“呈现出商品交换的逻辑”，情感与信任被市场化机制取代[10]。例如，直播带货场景中，

粉丝与主播的关系往往建立在经济契约之上：粉丝的消费行为直接决定主播的收入，情感交流被利润逻

辑取代。社会关系由此失去了原有的温度，成为异化劳动的延伸。有研究者通过平台生态研究指出，社

交关系商品化已成为数字营销体系中的主要价值来源[11]。 

4. 根源：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的共谋 

数字营销的异化并非偶然，而是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长期嵌合的结果。 
(一) 私有制与资本扩张的制度根源 
数字平台是典型的“资本–技术复合体”。它通过对算法、算力与数据的垄断，掌握了数字生产资

料的控制权。用户虽然在不断创造数据，却无权决定数据的使用方向与价值分配。这种“人与生产资料

的分离”，在数字语境中被重新定义为“人与数据控制权的分离”。 
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而不是劳动者的个体问题。同样，数字营销

的异化也根植于数据的私有化与资本的无限增殖。平台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把用户行为细化为

可计算的碎片，从而延伸资本占有的范围。数字资本主义的特征在于“资本渗透至生活每一处”，人的

时间、注意力乃至情感都成为生产要素[2]。 
(二) 技术逻辑的资本化：算法并非中立工具 
技术理性在数字营销中被资本逻辑所俘获。算法模型表面上优化“用户体验”，实质上以利润最大

化为目标函数。系统会优先推荐能产生高点击率、强互动或高广告回报的内容，这意味着算法天然地服

务于资本利益，而非公共价值。数字劳动并未摆脱资本统治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技术的发展被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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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所殖民”，算法成为新的“控制工具”[1]。当技术失去价值中立性，它便从解放工具转变为统治手

段。结果技术创新反而加强了异化：人们越依赖算法，就越难摆脱其规训。 
(三) 意识形态的遮蔽与“数字拜物教” 
资本逻辑的稳固还依赖意识形态的掩饰。平台通过“个性化推荐”“智能决策”“用户至上”的话

语，营造出一种技术乌托邦的幻象，使用户相信算法是在“理解”自己。吴华眉将此称为“数字拜物教”

——人对算法和数据的盲目信仰掩盖了其背后的权力结构[12]。在这种意识形态中，用户将被控制视为自

由，将被占有视为参与。他们主动交出隐私、时间与注意力，以换取表面的便利与娱乐。 
这种“自愿的异化”比传统强制更为牢固，因为它通过心理认同实现了资本的深层统治。 

5. 治理：面向“以人为本”的数字营销制度重构 

数字营销的异化不是技术偶然事件，而是资本逻辑、技术结构与制度缺陷交织的结果。因此，要走

出“被算法支配的消费循环”，必须从制度层面实现所有权、治理权与分配权的重新配置。基于马克思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可以将治理方向概括为三个方面：数据权益、算法治理、价值再分配。 
(一) 数据权益：从“被占有”到“可支配” 
数据权益是消解数字异化的首要前提。当前，平台几乎垄断了数据收集、存储与分析的全过程，个

人在名义上是数据的提供者，实际上却被排除在数据收益体系之外。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应建立以“用

户为中心”的数据权属体系，使个体在数据的生成、使用与变现环节拥有实质性决策权。 
第一，确立数据可撤回与可转移机制。用户应有权限制平台对自身数据的使用范围，并能够随时撤

销授权。这不仅保护隐私，更在法律上确立了“数据属于生产者”的原则。 
第二，探索集体性数据治理模式。可以借鉴“数据合作社(Data Cooperative)”或“数据信托(Data Trust)”

机制，将分散的个体数据集合成公共资源，通过民主化管理与收益分配减少信息垄断。例如，欧盟正在

推动“数据空间”(Data Space)建设，通过行业标准与公共平台使数据共享有序化。 
第三，建立国家级数据监管平台。数字营销的商业逻辑不应脱离社会监督。国家可设立公共数据交

易与备案系统，对跨境数据流动、算法训练样本进行强制审计[13]，以防止“数据殖民”与隐形垄断。 
这些制度的核心在于：让数据重新回到劳动者与社会手中，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实现真正的协调。 
(二) 算法治理：透明、可解释与可问责 
算法不仅是营销的工具，更是资本控制的媒介。要防止算法沦为“数字化剥削装置”，必须建立可

问责的算法治理体系。 
一是推动算法透明化。平台应公开其推荐、排序与定价逻辑的基本原则，接受独立机构或行业协会

的第三方审查。特别是涉及价格歧视、舆情控制或广告误导的算法，应向监管机构备案并定期披露优化

策略。 
二是强化算法可解释性。用户有权知道“为什么被推荐”“为什么看到这些内容”。以可解释 AI(XAI)

技术为基础，平台应提供简明的决策依据，让算法不再是黑箱。 
三是构建算法伦理评估与责任追究机制。当算法造成社会伤害(如信息歧视、心理操控)时，平台应承

担法律责任。同时，应建立算法申诉渠道，保障用户的知情权与纠错权。扬弃异化劳动的关键在于“以

制度和伦理共同约束资本逻辑”。算法治理的本质，正是用制度化力量重新定义技术与人的关系，让技

术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资本利益[14]。 
(三) 价值再分配：让数字劳动者共享红利 
数据与算法的最终目的应是提升社会整体福祉，而非加剧财富集中。因此，建立合理的价值分配体

系，是实现数字经济“以人为本”转向的根本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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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建立用户收益分享机制。平台应根据数据贡献程度与内容创造价值，给予用户或创作者相应

报酬。例如，短视频平台可设置“数据分红”制度，将广告收益按观看量、互动率等指标部分返还给创作

者与观众。 
第二，设立公共数据基金。政府可以征收“数字经济特别税”，将平台的超额利润回流社会，用于数

字教育、基础研究与公共福利。这不仅能够缓解平台垄断带来的不平等，也体现了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

的社会属性。 
第三，完善数字劳动保障制度。对平台内容创作者、外卖骑手、主播等新型劳动者群体，建立最低

收益保障与劳动保险机制。保障他们在数据化劳动中的合法权益，使“数字劳动”真正成为体面劳动。 
通过以上措施，可以在宏观上打破资本逻辑的单向度循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重新结合”的

制度性重构。 

6. 结论与展望 

数字营销作为当代经济活动的重要形态，既展示了技术进步的效率，也暴露出资本逻辑的深层问题。

本文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出发，揭示了数字营销的三重资本逻辑(数据资本化、算法规训、注意力

剥削)及其引发的四重异化(产品、过程、类本质、社会关系)。 
研究表明，数字营销的异化具有以下特征：隐蔽性强——以便利和娱乐为外衣，使剥削过程难以察

觉；结构性深——资本逻辑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制度化统治；普遍性广——从创作者到消费者、从劳动过

程到社交关系，都被纳入资本循环。 
因此，化解异化的关键不在于否定技术，而在于重新界定技术的社会属性。 
只有当数据所有权、算法控制权与价值分配权回到社会主体手中，技术才能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

展[15]。这一方向与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经济治理理念高度契合。异化的最终扬弃并非对劳动的

否定，而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人的自由与创造性。数字营销的未来，理应回归“以人为本”的价值逻辑

——让数据为人所用，而非让人成为数据的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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